关于开展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镇、场党委，市委各部委、市直各机关党委（总支），各人民团体；各镇人民政府（办事处、场），市直各办、局（局级公司）：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施办法》的精神，经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现就2009年度全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方针，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通过检查考核，促进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任务的全面落实。

二、检查考核的对象

检查考核对象为各办事处、镇（场），市直各部办委局(行、社、公司)、人大办、政协办和人民团体的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

三、检查考核的内容

以《应城市2009年度市直战线（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百分量化考评细则》（应廉领发〔2009〕1号）、《应城市2009年度乡镇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百分量化考评细则》（应廉领发〔2009〕2号）和《应城市“三进”农户工作检查考核细则》（应三进领发〔2009〕3号）为依据，重点检查考核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岗位责任目标和各单位落实市委关于开展“三进”农户工作的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1、贯彻落实中央、省、孝感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的研究部署情况；

2、班子及成员落实“一岗双责”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和作风建设、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有关规定等情况；

3、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关规定、制度等情况；

4、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落实廉洁自律制度及“小金库”专项清理的情况；

5、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的情况；

6、落实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

7、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治理商业贿赂和经济发展环境等情况；

8、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情况；

9、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的情况；

10、市直各单位落实市委关于开展“三进”农户的情况（乡镇年中已检查考核）。

四、检查考核的组织领导

检查考核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由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1、乡镇检查考核分别由市“四大家”领导带队，“四大家”办公室及市纪委有关人员担任检查考核组组长；市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部分战线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参与；
2、对市直各单位的检查考核，由市纪委负责组织实施，抽调部分乡镇纪（工）委书记参与。

五、检查考核的时间和方法

1、检查考核于2009年12月中旬开始，先对乡镇组织检查考核，后对市直各单位组织检查考核，具体检查考核时间，由各考核组组长与带队领导联系确定后通知被检查考核单位。
2、检查考核的方法：（1）听取被检查考核单位“一把手”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汇报；（2）集中听取“一把手”代表班子及个人述廉述职报告，同时进行民主测评；（3）召开有不同层面5—7人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党政领导班子及成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4）查阅有关会议记录、文件、档案资料；（5）对乡镇检查考核随机抽查2—3个村（社区）的现场。

3、检查考核的评分办法。先由检查考核组依据《应城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百分量化考评细则》和《应城市“三进”农户工作检查考核细则（市直）》初步分别评分，后综合市纪委各室日常检查考核记录的情况，计算出最后得分。

六、检查考核的要求

1、各单位要认真总结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中的好经验，查找不足，制定整改措施。

2、各检查考核人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既要充分地、恰如其分地肯定被检查考核单位的成绩，又要注意发现和如实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对进一步做好今后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3、各检查考核组要对被检查考核单位的检查考核情况写出2000字左右的专题报告，对领导班子、党政主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进行总体评价。

七、检查考核结果的运用

1、各检查考核组将检查考核情况向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汇报，报市委、市政府同意后通报全市。

2、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在综合考核结果的基础上，推荐先进单位由市委、市政府予以表彰奖励。

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述廉述职民主测评表》、《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加分项目》、《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安排表》
应城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

二00九年十二月三日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述廉述职民主测评表

单位：

	被测评对象
	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领导班子
	
	
	
	

	书记（局长）
	
	
	
	

	镇长（主任）
	
	
	
	

	建议与意见
	


说明：1、只在有关栏内打“√”即可；

      2、有什么建议与意见请写在相应栏内；
      3、书记、镇长（主任）不是由一人担任的分别测评。
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加分项目

	采用党报（刊）全称
	采用日期
	刊用文章、信息名称
	加分

	
	
	
	

	
	
	
	

	
	
	
	

	
	
	
	

	
	
	
	

	
	
	
	

	
	
	
	

	
	
	
	

	
	
	
	

	
	
	
	

	
	
	
	


说明：1、加分文章、信息指在中央级各类报纸、《党风廉政建设》、《中国监察》、《湖北日报》、《楚天风纪》、《孝感日报》、《槐荫清风》刊用的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内容，被中央、省级刊用的分别奖5分、2分；同一内容计一次、奖最高分值。单位在省级系统内会议上交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经验或以正式文件推广经验的，每次加2分。2、“三进”作风建设进行“书记、局长”电视专访并播放了的奖1分。3、凡代表应城迎接省、孝感市党风廉政建设考核、列为单项试点的单位，每项加2分。4、被查单位应提供加分项目相应文字材料的复印件，交检查考核组带回。5、凡加分项目由市纪委相关业务室考评为依据。
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安排表（乡镇）

	考核单位
	带队领导
	组  长
	党风监督员
	战线纪委书记纪检组长
	成  员
	时间

	城  中
	汪继芳
	程想法
	张思伟
	鲁哲洪
	张小华
	待定

	长  江
	翁  晔
	刘  毅
	许家中
	鲁雄志
	王剑宇
	

	郎  君
	刘纯明

叶双喜
	许继国
	宋明权
	王琼华
	王树明
	

	黄  滩
	张诗勤

张  锋
	叶建明
	蔡新明
	徐俊杰
	宋剑波
	

	东马坊
	席国爱

张新平
	谢中乐
	余泉涌
	郑旭平
	李庆明
	

	三  合
	熊建平
	毕志勇
	张建国
	段树平
	龚建秋
	

	城  北
	刘高刚
	杨芳明
	张水想
	王琼华
	李庆明
	

	天  鹅
	陈  显

谢小平
	陈晓菊
	韩全发
	鲁哲洪
	谢敬启
	

	田  店
	邹巧琳
	肖俊平
	张思伟
	戴振华
	田红怡
	

	杨  河
	刘敬章

付艳琼
	万俊祥
	许家中
	徐俊杰
	李自然
	

	杨  岭
	陈茂林
	沈  渊
	宋明权
	程海坤
	李会明
	

	陈  河
	吴火祥
	陈江涛
	蔡新明
	段树平
	厉泽安
	

	义  和
	袁长祥
	邓文明
	余泉涌
	程海坤
	田三亚
	

	汤  池
	李晚霞
	夏继延
	张建国
	郑旭平
	田三亚
	

	四里棚
	阮炎坤
	钟建华
	张水想
	戴振华
	龚天斌
	

	南  垸
	邱显春
	彭江洪
	韩全发
	鲁雄志
	冷文杰
	


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安排表（市直）

	组  长
	考核组成员
	考核战线
	时间

	夏继延
	陈述珍  彭江洪 李会明
	党群、计划战线
	待定

	谢中乐
	李征喜  王树明 李庆明
	宣教战线、政协办
	

	程想法
	张佑松  刘 毅  张小华
	建设战线、人大办
	

	沈  渊
	蒋家彪  田三亚 厉泽安
	经商战线

（前15个单位）
	

	陈晓菊
	聂春华  谢敬启 宋剑波
	政法战线、开发区
	

	毕志勇
	张建利  龚天斌 李自然
	经商战线

（后15个单位）
	

	邓文明
	陶群翔  王剑宇 冷文杰
	政府综合战线
	

	陈江涛
	陈燕鸿  龚建秋 田红怡
	农业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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